关于参加2017下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的通知
院属各部门：
为进一步提高高校教师教学能力、业务水平和素质素养，根据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有关工作部署及要求，现就2017年下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工作要求如下：
一、培训方式及课程安排
培训通过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平台和移动学习平台进行，主要是在线点播培训（具体内容见附件1）。在线点播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通过网络进行自主学习和互动交流,2017年新增了在线点播培训课程及自选组课专题344门。
同时，作为上述培训课程的补充，每周一至周四下午安排网络直播讲座，由参训教师登陆个人学习中心自主收看（详见附件2）。
    二、参培对象及选课要求
1．培训对象：我院各教学部门及行政教辅管理岗位人员均可报名；其中2017年新进教师必须参加两项新教师在线点播培训课程（具体见附件1表3），其中一项为师德规范，另一项自选，须在12月份前取得培训结业证书，作为新进入职培训考核内容之一。
2．选课要求：需选择与岗位工作相近或相关的课程，每次限选一门课程。
3．其他要求：2016年申领了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学习卡的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止，请执学习卡的人员务必在有效期内完成网络学习，未开卡学习或还未取得培训结业证书的人员，本次网络培训不准予报名。
三、培训报名及学时管理
1. 参加培训的教师需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网培中心”）网站（http://www.enetedu.com）、移动学习APP（教师发展在线）或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公众号enetedu）上提前注册报名，然后按照学院发放的学习卡（指定账号）登录网络学习平台（网站和APP）自主学习教师本人申报时选择的课程。
2. 相关培训经历计入个人培训档案，培训学时按学院相关规定进行计算，可计入年度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培训学时管理等。

四、培训证书及经费管理
1. 培训结束后，对参训达到标准和要求的教师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人事司共同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师培训证书”。在线点播培训人员自行在网上打印证书。培训证书一般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将复印件交至人事处1404办公室备案。

2．在线点播培训每门课程为450元，由学院统一支付，从学院师资专项经费中列支，由于个人原因未取得培训证书者费用自理。
五、其它事项
1．请各部门在10月31日前将《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工作报名汇总表》（见附件3，需盖章）交人事处1404办公室，同时将汇总表电子档发至81666630@qq.com邮箱。

2．根据《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暂行办法》第二章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专任教师每年须参加不少于36学时的专业发展培训，5年累计不少于360学时，其中校外学习培训不少于108学时。新进教师第一年参加培训不少于144学时，请教师根据个人的年度培训计划情况自选申报。
附件
1、《关于实施2017年下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在线点播培训的通知》

2、《网络直播讲座表》

3、《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工作2017下半年报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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